
 

國立中興大學104學年度第2學期（第71次）教務會議紀錄(節錄) 

時間：民國 105 年 3 月 29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 10 分 

地點：圖書館 6樓會議廳 

主席：吳教務長宗明      記錄：盧靜瑜、林羿吟 

出（列）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壹、宣佈開會：(略) 

貮、主席致詞：(略) 

陸、提案討論（節錄第 9 案） 

案  號：第 9 案 

提案單位：註冊組、課務組 

案  由：擬訂定「國立中興大學學術研究倫理教育實施要點」，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為培養高等教育師生良好的學術倫理涵養，教育部於 103 年起推動「校園學術倫

理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」，並建置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平台，提供各校

研究生修習，通過後並可線上取得修課證明。 

二、截至 105 年 02 月 24 日止，全臺灣已有 23 校加入此計畫使用本平台並將本課程納

入全校研究所必修，包含國立交通大學、國立清華大學、國立中山大學、國立宜

蘭大學等學校實施，詳如附件一。 

三、擬訂定本校「國立中興大學學術研究倫理教育實施要點」（草案）如附件二，經

第 70 次教務會議提案討論緩議後，已與部分系所溝通研議，並請平台窗口修改功

能、完成測試。 

四、本案俟通過後，將針對相關承辦人員做教育訓練，以利該業務之推展。 

辦  法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 105 學年度（含）以後入學之研究生開始施行。 

議案審查小組意見：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論。 

決  議：修訂通過，並於 105 學年度(含)以後之研究生畢業條件明細表加註說明。 

【註：通過後「國立中興大學學術研究倫理教育實施要點」全文如下】 

 

  



 

國立中興大學學術研究倫理教育實施要點 

105.3.29本校第71次教務會議訂定 

一、為使本校學生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之正確倫理認知與態度，特訂定「國立中興大學學

術研究倫理教育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實施對象為本校105學年度（含）起入學之研究所學生。 

三、學生得透過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自我學習，並通過總測驗取得修課證明；各

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另訂有應通過專業學術研究倫理教育研習課程者，則依各系（所、

學位學程）另訂之規定實施。 

四、學生須於申請論文考試前取得學術倫理教育修課證明，前項資格由各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

認定。 

五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 



 

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
 

 


